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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6/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A_BA_E6_c79_556746.htm 第一条 为做好博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以下简称复试）工作，规范复试方式

与过程，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办法。（把百考

试题考博网加入收藏夹） 第二条 根据国家教育部和中国人民

大学关于博士生入学复试的有关规定，复试工作自始至终贯

彻合法、公正、公平、公开、有效的原则。 第三条 复试工作

在学院博士研究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下进行。学院主

管研究生工作的院长担任组长。 第四条 复试小组人员组成： 

由本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和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人

数在三人以上（含指导教师）。 第五条 进入复试分数基本要

求：初试各科成绩及格，总分在215分以上。 第六条 复试内

容和形式。复试主要根据专业培养要求和考生具体情况，对

学生的学科背景、专业素质、外语听力和口语水平、思维能

力、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本学科前沿知识

及最新研究动态掌握情况等进行全面考察。复试采取口试的

形式，复试考生应向复试组作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个人科研

经历和成果介绍、对拟从事研究的领域的了解和看法、本人

拟进行的研究工作设想及理由等。 复试基本内容应包括外语

听力水平和口语水平测试（满分50分，其中听力测试20分，

口语测试30分），专业课和综合素质面试（满分150分）。 第

七条 差额复试比例在150%以上，复试权重为50%。 第八条 复

试时间、地点安排、各专业复试分组情况及复试流程报到时

通知。 第九条 对于复试、复审不合格的考生，复试后15日内



及时向考生本人发出复试、复审不合格通知。拟录取名单以

研究生院公布的名单为准。 第十条 体检时间：2009年4月12

日，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校医院。请遵守《复试通知书》中

的体检注意事项。 第十一条 考生报到时需提交的材料：复试

通知书、有效身份证、报名登记表、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应届硕士生提供学生证原件，要求每学期均注册）、成绩

单原件（应届生应盖教务处章、往届生的成绩单应加盖档案

所在单位章）、公开发表的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或研

究报告原件及复印件（往届生提交硕士学位论文原件，同等

学力考生提交国家六级外语水平考试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在

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论文3篇以上、与报考

专业相关的、相当于硕士学位水平的论文原件）；报考非定

向的在职人员需提交所在工作单位同意其脱产学习的证明。 

第十二条 考生如果对复试过程存在疑问，可向复试领导小组

提出，由领导小组安排相关人员负责核查解释。 更多考博信

息请访问：百考试题考博网（收藏本站） 百考试题考博论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